	寄件人：106 台北市大安區公所
地址：新生南路2段86號8樓  電話：(02)23511711#8209 傳真：(02)23419395
○○○    先生/女士 台啟
收件人：106 台北市大安區○里○鄰○路○段○號
臺北市 大安區 97學年度學齡兒童入學通知單

就學編號
學童

性別

出生日期

報到學校

報到日期時間

00000
○○○
○
○○/○/○
市立金華國小
97年7月7日（星期一）

上午09：00
至中午12：00

一、恭喜您的小朋友即將進入國民小學就讀，請您持本通知單及小朋友的戶口名簿（或戶籍謄本）正本至市立龍安國小辦理報到，如未收到或遺失入學通知單，則持小朋友的戶口名簿（或戶籍謄本）正本報到即可；若您當日不克前往報到學校辦理，可委託專人協助辦理。
二、您的小朋友至遲應於97年7月21日前之上班期間完成報到，凡分發額滿學校，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棄權，由學校逕行辦理改分發，缺額則由學校依候補名冊順序遞補。
三、國民小學為義務教育階段，適齡學童均應入學接受教育，無故未入學報到之學童，將依「強迫入學條例」處罰家長（自開學日起按日罰鍰，每日新臺幣300元）。
四、您的小朋友如就讀私立小學，請將本通知單右頁回條交還給市立金華國小，並由該私立小學告知原分發學校：如遷居或移民等原因不至校報到，請家長將本通知單回條寄（或傳真）回上開報到學校（並註明原因）。
五、您的小朋友若因身心障礙依「強迫入學條例」申請暫緩入學或免強迫入學者，依下列方式辦理：
（一）凡因身心障礙、疾病、發育不良、性格或行為異常，經公立醫療機構檢查，證明其情形達到不能入學之程度者，得向學校申請暫緩入學一年，由學校陳報教育局，並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同意者，方可核准其暫緩入學，最長以1年為限；學生經核定暫緩入學，學校應報區公所強迫入學委員會備查。
（二）學童經公立醫療機構鑑定證明，確實重度智能不足者，由其父、母或法定監護人向區公所強迫入學委員會申請准予免強迫入學。
六、請準備貴子弟各項預防接種紀錄（或證明）影本，於開學時繳交學校檢查。
七、您的小朋友如疑為身心障礙之特殊兒童，請附證明文件（身心障礙手冊或公立醫院證明）向學校輔導室辦理登記，以利學校編班作業。
八、有關本市公、私立國民小學學生入學或轉學等問題，可至臺北市國小新生入學資訊網（http:// 210.243.29.20:8080/）網站查詢，若您對本通知單有任何疑義，請洽大安區公所（(02)23511711#8209）或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（02-27256373）。
中華民國97年6月15日
	臺北市97學年度學齡兒童未就讀國民小學回條

本人子弟                ，就學編號              ，因

□
已就讀私立_____________國民小學

□
出國或移民

□
申請暫緩入學

□ 戶籍已遷出本市

□
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請註明原因)，
將不至 貴校報到。
此致

 大安  區  市立 金華  國民小學

家    長：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註：1.請將本回條郵寄至市立金華國小（[106]台北市大安區永康里愛國東路79巷11號）或傳真至23918478
    2.如對本回條有任何疑義問題，請電洽市立金華國小（23952462#52），或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（02-27256373）

中 華 民 國 97 年　　月　　日


